




附件 1：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部分检测项目视同条件 

序号 检验项目 同一型式判定标准 

1 燃料消耗量 

 发动机生产企业、发动机产品型号相同； 
 试验方法相同，指等速工况试验车速相同，加速工况起始和

终止车速相同； 
 客车车身型式无差别（注：车身型式无差别是指车身的结构

和形状无明显的差别，但不包括由于选装前后防撞杆、照明

灯具、车后行李梯、改变车门、车窗的数量和位置以及改变

车门、车窗的开闭方式引起的车身结构和形状。）； 
 货车驾驶室型式无差别（注：驾驶室型式无差别是指驾驶室

的结构和形状无明显的差别，但不包括由于选装前面罩、前

防撞杆、加装/选装导流罩、附加照明和指示灯具所引起的

形状和尺寸变化。导流罩、扰流板等配置应该作为降低燃油

消耗量的选装件，以带导流功能的驾驶室试验，不能选装高

顶、半高顶、平顶等驾驶室；由单排驾驶室、排半驾驶室和

双排驾驶室构成的系列驾驶室可以认为驾驶室型式无差

别。）； 
 整车宽度、整车高度和整车长度相同或减小，且不应增加迎

风面积（客车应在同一长度限值范围内；货车因导流罩、扰

流板等导流功能部件引起的整车尺寸以及迎风面积增加的情

况除外）； 
 最大设计总质量相同或减少（货车应在同一质量段范围

内）； 
 驱动轴（数量、位置、连接）相同、转向轴（数量、位置）

相同、各轴轮胎数量及布置相同； 
 变速器型式相同，试验挡位传动比相同；主减速比相同或减

小； 
 子午胎可以视同斜交胎，轮胎静负荷半径相同或者增大；轮

胎横断面减小。 

2 

燃气汽车专

用装置的安

装要求 

 车身或驾驶室结构型式相同（包括车头型式如平头、短头或

长头，承载式结构型式，结构成型方式如冲压式和型材骨架

式）； 
 气体燃料类别相同； 
 气瓶公称工作压力相同或减小； 
 发动机采用同一生产企业，其功率、扭矩相同或减少不超过

20%； 



序号 检验项目 同一型式判定标准 

 发动机位置（前置、中置、后置）和布置（纵置、横置）相

同； 
 排气管的位置及朝向相同； 
 气瓶和管路、阀体（减压阀，稳压阀等）、加气口在整车上

的布置相同； 
 气瓶规格型号相同，气瓶数量相同或减少； 
 加气口规格型号、生产企业相同。 

燃气汽车气

瓶安装强度 

 气瓶规格型号相同； 
 气瓶在整车上的布置相同； 
 气瓶的固定方式相同；（如螺栓固定皮带式、螺栓固定铁皮

式等） 
 气瓶的固定点数量相同或增加； 
 车身或驾驶室上安装气瓶的固定件材料、结构相同； 
 公称工作压力下气瓶重量相同或减小。 

3 
IIA型 

试验 

 轴数和布置相同； 
 最大总质量相同或减少； 
 传动系统总速比相同或增加； 
 辅助制动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相同； 
 发动机额定功率、最大扭矩相同或增加（仅适用于使用带发

动机制动ⅡA型试验）。 

4 
客车车内

噪声 

 车身生产企业相同； 
 客车类型相同（客车类型是指特大型、大型、中型、小

型）； 
 轴数相同； 
 驱动轴数量、位置相同； 
 发动机舱隔声材料相同； 
 发动机采用同一生产企业、同一种供油方式，其额定功率、

最大扭矩相同或减少不超过 20%； 
 发动机位置（前置、中置、后置）和布置（纵置、横置）相

同； 
 变速器型式相同； 
 变速器试验挡位速比相同； 
 降噪系统部件规格型号相同，包括：后处理总成、消声器总

成； 
 排气管位置和朝向相同； 



序号 检验项目 同一型式判定标准 

 轮胎断面宽度减小不超过 10％。 

5 
客车防雨

密封性 

 车身结构型式相同（包括承载式结构型式，结构成型方式如冲

压式和型材骨架式）、车身生产企业相同； 
 密封条型号、生产企业相同； 
 车门、车窗、行李舱数量相同或减少； 
 客车类型相同，客车类型是指特大型、大型、中型、小型； 

6 
客车内空

气质量 

 客车类型相同（客车类型是指特大型、大型、中型、小型）； 

 车长变化在±10%以内，车内高相同或增加； 

 车内座椅数量相同或减少，座椅型号和生产企业相同，座椅面

料的材质相同； 

 内饰材料型号规格、生产企业相同。 

 空气净化装置型号、生产企业相同（安装空气净化装置且启动

状态时适用）； 

 空气净化装置安装数量相同或增加（安装空气净化装置且启

动状态时适用）。 

7 

液化天然

气汽车专

用装置安

装 

 车身结构型式相同（包括承载式结构型式，结构成型方式如冲

压式和型材骨架式）； 
 气瓶公称工作压力相同或减小； 
 发动机位置（前置、中置、后置）和布置（纵置、横置）相同； 
 排气管的位置及朝向相同； 
 气瓶规格型号相同，气瓶数量相同或减少； 
 加气口规格型号、生产企业相同。 

液化天然

气汽车气

瓶安装强

度 

 气瓶规格型号相同； 
 气瓶在整车上的布置相同； 
 气瓶的固定方式相同；（如螺栓固定皮带式、螺栓固定铁皮式

等） 
 气瓶的固定点数量相同或增加； 
 车身或驾驶室上安装气瓶的固定件材料、结构相同； 
 公称工作压力下气瓶重量相同或减小。 

 

 



附件 2：意见反馈表 

序号  原条款编号及内容  修改意见建议  修改理由或依据 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填表人： 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 

单位（公章） 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 

注 :1.篇幅不够可另附页 ; 

2.请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反馈意见，电子档文件发至 dbcxshb@rioh.cn（邮件

主题：视同条件意见反馈 -单位简称）。  


